附件2
关于制定惠阳区农业水价的情况说明

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将用10年左右时间（2016-2025）完成。其目的是，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在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制。此项工作责任主体是，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水利、财政、农业等部门共同推进。为保障此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国家每年定期对各省进行绩效考核，并将评价结果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最严厉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同时建立资金分配挂钩激励机制，直接与建立资金挂钩。

我区农业水价政策的制定，其责任主体是区发展改革局。农业水价政策能否按时出台，直接影响到每年的粮食安全考核项目所得分值（子项目：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1.2分），同时，也是财政部门下来制定奖补措施的前提条件。农业水价政策的制定，在整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结合惠州市惠阳区发展和改革局成本调查队《惠州市惠阳区水库农业水价成本调查报告》、惠州市惠阳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供的《惠阳区灌区（沙田、大坑和鸡心石水库灌区水价成本核算报告）》及我区的实际情况，现就《惠阳区农业用水价格方案》进行说明。

一、灌区工程概况

    灌区包括：永湖镇大坑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07万亩，为中型灌区；秋长街道鸡心石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0.7万亩，为小型灌区；沙田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为1.38万亩，属中型灌区。各灌区基本情况主要如下：

（1）永湖镇大坑水库灌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惠阳区北部，灌区主要地形为平原与孤山、低丘夹杂地貌，灌区内平原丘陵山地交错，矮山浅谷广布，地形复杂。灌区于1958 年冬季动工兴建，1959年4月建成，骨干水源为大坑水库，补充水源为大坑水库坝下引水水陂、观田峻渡槽上游引水陂头、乌泥铺电灌站、淡塘电灌站等；大坑水库为以灌溉为主，

结合防洪、供水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主要建筑物为主坝、一副坝、二副坝、溢洪道、泄洪闸、二条输水涵管等；水库于2011年实施除险加固，经过除险加固后，水源工程具备保有水量，保证灌溉的功能。灌区通过东灌渠和西灌渠两条主干渠向吊沥、风咀、淡塘、乌泥铺、稻园、彩一、彩二、福地等8个村的农田供水。2016年开始进行惠阳区大坑水

库灌区改造工程，根据《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大坑水库灌区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广东水科院勘测设计院，2016年3月），大坑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07万亩，灌区为中型灌区，工程等别为Ⅲ等。灌区灌溉面积统计表见下表 ：

	序号
	渠道名称
	长度（km）
	设计灌溉面积（亩）
	有效灌溉面积（亩）

	1
	西干渠 
	3.42
	3500
	2748

	2
	东干渠 
	1.69
	7200
	5652

	3
	东干渠淡塘支渠
	2.90
	
	

	4
	东干渠吊沥支渠
	4.90
	
	

	5
	其它支渠、斗渠、灌排结合渠道、排渠
	9.51
	
	

	
	合计
	22.82
	10700
	8400


（2）鸡心石水库灌区位于惠阳区秋长街道，惠阳区北部，灌区主要地形为平原与孤山、低丘夹杂地貌，灌区内平原丘陵山地交错，地形复杂。鸡心石水库灌区原属于中型灌区，灌区总面积4.9km2，原设计灌溉面积1.3万亩。灌区分东干渠（灌溉范围有周田村、象岭村、莲塘面村）、中干渠（灌溉范围有周田村、岭湖村、铁门扇村、桥背村、茶园村、官山村、维布村）、西干渠（灌溉范围有周田村、官山村）等三条主干渠，渠系建筑物有分水涵、穿路涵、农耕桥、机耕桥等。2016年4月开始进行惠阳区鸡心石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根据《惠阳区鸡心石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16年4月），鸡心石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0.7万亩，工程等别为Ⅴ等，规模为小型。灌区灌溉面积统计表见下表：

	序号
	名称
	长度（km）
	控灌面积（亩）
	渠首设计流量（m³/s）
	渠首加大流量（m³/s）

	1
	东干渠
	3.87
	1800
	0.16
	0.21

	2
	西干渠
	3.89
	4200
	0.37
	0.48

	3
	中干渠
	2.03
	1000
	0.09
	0.12


    （3）沙田水库灌区位于惠阳区沙田镇，惠阳区东北部，灌区主要地形为平原与孤山、低丘夹杂地貌，灌区内平原丘陵山地交错，矮山浅谷广布，地形复杂。水灌区主要水源为沙田水库，渠道沿途有桶角水库和平塘山塘、东澳大平塘等 11个山塘为其他水源。灌区涉及惠阳区沙田镇的6个行政村，灌区范围是惠阳区的主要粮食产区之一，灌区内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花生、水果、蔬菜等。已基本形成韭菜、食用菌、桔朗茶、生态观光旅游农业、有机蔬菜和无公害蔬菜等农业产业基地。2020年7月开始进行惠阳区沙田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根据《惠州市惠阳区沙田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总体方案》（惠州市华禹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0年7月），沙田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为1.38万亩，属中型灌区，工程等级为Ⅲ等。灌区灌溉面积见下表：

	序号
	灌溉渠道
	长度（km）
	灌溉面积（万亩）

	1
	干渠 
	10.14
	0.9558

	2
	集成支渠 
	1.66
	0.3076

	3
	下塅支渠
	1.04
	0.1166

	
	合计
	
	1.38


二、农业水价制定的背景
2016年1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合理反映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为基础，以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为核心，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逐步建立农业灌溉用水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

2016年12月，省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39号）明确提出，合理制定农业用水价格，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农业水价原则上达到补偿运行维护费用水平，力争达到成本水平；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和小型灌区农业水价原则上达到成本水平。

2017年6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080号）提出，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

2017年7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惠州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惠府办〔2017〕23号）。9月，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惠阳府办〔2017〕36号）。

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2018〕916号）提出，农业水价方面，要抓紧制定水价调整方案，要将水价一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的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同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提出，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要将农业水价一步或分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提高到完全成本水平。全面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并同步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2019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55号）明确各部门分工，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有关工作，明确基本实现改革目标的验收标准包括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农业水价由相关部门按权限制定或由供用水双方通过协商确定，满足工程运行维护需要。

三、定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发改规〔2019〕2号）。
3.《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发改价格规〔2018〕943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39号）。
7.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7〕3677号）。
8.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17〕11号）。
9.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385号）。
10.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州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惠府办〔2017〕23号）。
11.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关于持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惠市发改价格〔2020〕383号）。
12.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惠阳府办〔2017〕36号）。

四、定价程序

（一）价格调查情况。经调查，周边县区农业用水价格制定情况如下：

周边县区农业用水价格制定情况表
	序号
	县区
	农业用水价格（元/立方米）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养殖业

	1
	博罗县
	0.04
	0.08
	0.08

	2
	龙门县
	0.04
	0.08
	0.08

	3
	惠东县
	0.045
	0.047
	0.047

	4
	惠阳区（拟定）
	0.024
	0.024
	0.024


    （二）成本调查情况。《惠州市惠阳区水库农业水价成本调查报告》的成本调查情况如下：

经成本调查，按照不计固定资产核算，3宗水库农业用水平均基本水价为 0.017元/m³、平均计量水价为0.007元/m³；按照计入固定资产核算，3宗水库农业用水平均基本水价为 0.027元/m³、平均计量水价为0.018元/m³。

（三）拟定惠阳区农业用水价格。

 1、按照定价原则，结合我区实际，及参照周边县区的价格水平，实行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核定我区实行政府定价的灌区基本水价为 0.017元/立方米，计量水价为 0.007元/立方米。农业用水（分为粮食作物用水、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用水）价格按“基本水价+计量水价”执行，即：0.024元/立方米。

2、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为促进农业节水,按照“多用水多付费”的原则，我区农业用水价格实行三档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农业用水定额按照《广东省用水定额》(DB44/T 1461-2014)执行。用水计划下达及调整，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具体认定。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除按计量的水量缴纳对应类型的用水价格外，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部分，以基本水价1倍、1.2倍、1.5倍累进加价计收水费:

第一档：不超过用水定额、用水计划的水量,基本水价按1倍计收，即：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业0.024元/立方米。

第二档：超定额、超计划50%(含本数)以内的水量，以基本水价的1.2倍累进加价计收水费，即：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业0.027元/立方米。

第三档：超定额、超计划50%以上的水量，以基本水价的1.5倍累进加价计收水费，即：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养殖业0.033元/立方米。

3、农业用水价格实施范围及水费征收责任单位。

    区直管各中小型农业灌区和各镇、街管理的其他小型农业灌区执行上述价格。水利工程属于用户自建自用的、供方与终端用户通过协议明确由双方协商定价的不在本次定价范围内。

    区直管各中小型农业灌区管理单位负责统筹本灌溉辖区内农田面积农业水费征收工作，涉及的有关镇、街必须具体负责做好灌溉面积统计、农业水费征收、宣传、推进和协调等工作，确保农业水费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

各镇、街管理的其他小型农业灌区的农业水费由各镇、街统一征收，征收到的农业水费实行专款专用。
    五、制定价格对相关行业和消费者的影响分析
制定价格考虑了成本调查数据、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认为，我区属于水量充沛地区，宜结合实际按照不计固定资产成本核定水价，使农业水价不低于工程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的同时，实现群众负担最小化。制定的价格水平较为合理，基本符合我区实际情况，与周边县区价格水平相比较低，不会给群众造成较大的负担。



